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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487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蓝晓科技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0-038 

债券代码：123027          债券简称：蓝晓转债 

西安蓝晓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特别提示： 

1.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。 

2.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, 无增加、变更议案的

情况。 

 

一、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

1. 会议召开情况 

（1）会议召集人：公司董事会 

（2）会议方式：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

（3）会议召开时间： 

  现场会议时间：2020年5月�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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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决情况：同意 117,136,137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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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的 0.0250％；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％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：同意3,586,45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持有有效

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.1897％；反对29,30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持有有效

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.8103％；弃权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），

占出席会议所有持有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％。 

表决结果：通过。 

7.审议《2019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》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117,136,137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所持

股份的 99.9750％；反对 29,3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所持股

份的 0.0250％；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％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：同意3,586,45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持有有效

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.1897％；反对29,30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持有有效

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.8103％；弃权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），

占出席会议所有持有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％。 

表决结果：通过。 

8.审议《关于申请银行综合授信的议案》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117,136,137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所持

股份的 99.9750％；反对 29,3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所持股

份的 0.0250％；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％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：同意3,586,45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持有有效

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.1897％；反对29,30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持有有效

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.8103％；弃权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），

占出席会议所有持有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％。 

表决结果：通过。 

9.审议《关于预计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》 

关联股东对该议案回避表决。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38,083,637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所持股

份的 99.9231％；反对 29,3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

的 0.0769％；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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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，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：同意3,586,45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持有有效

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.1897％；反对29,30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持有有效

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.8103％；弃权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），

占出席会议所有持有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％。 

表决结果：通过。 

10.审议《关于回购注销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

案》 

关联股东对该议案回避表决。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116,518,05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所持

股份的 99.9749％；反对 29,3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所持股

份的 0.0251％；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％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：同意3,418,05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持有有效

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.1501％；反对29,30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持有有效

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.8499％；弃权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），

占出席会议所有持有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％。 

表决结果：通过。 

该项议案作为特别决议事项，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。 

11.审议《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》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117,136,137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所持

股份的 99.9750％；反对 29,3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所持股

份的 0.0250％；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％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：同意3,586,45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持有有效

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.1897％；反对29,30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持有有效

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.8103％；弃权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），

占出席会议所有持有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％。 

表决结果：通过。 

该项议案作为特别决议事项，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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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审议《关于续聘 202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》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117,136,137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所持

股份的 99.9750％；反对 29,3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所持股

份的 0.0250％；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％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：同意3,586,45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持有有效

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.1897％；反对29,30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持有有效

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.8103％；弃权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），

占出席会议所有持有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％。 

表决结果：通过。 

独立董事进行2019年度述职。 

三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

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委派赵涛莉律师、李婷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进

行了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、出席会

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、会议审议事项和表决程序、会议表决结果均符合我国相关

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、有效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1．《西安蓝晓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》； 

2．《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西安蓝晓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

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西安蓝晓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0 年 5 月 2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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